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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保卫部（处）文件

保卫字〔2023〕6 号

关于规范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和政审材料

审核盖章办法的通知

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针对师生就业、军婚及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学校或属地派出所

出具无犯罪证明或有关材料审核盖章的业务需求，结合国家档案

材料管理使用有关规定，本着“实事求是、规范严谨，数据多跑

路、师生少跑路，机关早准备、师生少等待”的原则，现将办理

流程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师生根据需要向所在部门、单位提出出具证明的申请，

申请形式各部门、单位自行确定。

（二）所在部门、单位收到申请后，对其现实表现情况进行考

察。

（三）所在部门、单位根据考察实际手写填报现实表现证明

（附件 2），加盖印章（党章）后拍照或直接用 WORD 文档填报并

加盖本单位电子印章（党章），生成 PDF 格式文档，两种方式生成

的数据文档选择其一通过学校 OA 办公系统发至保卫部政保科平

台。

（四）保卫部根据各部门、单位出具的现实表现证明结合保卫

部掌握的情况制作师生需要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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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材料制作好后，通知师生到保卫部政保科领取。

（六）师生根据自己的时间到保卫部政保科领取。

（七）如果需要属地派出所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，户籍在北京

市的师生可以自行登录微信小程序“北京警务”开具的人员无犯

罪记录证明。

（八）报考部队文职、军婚等纸版制式政审材料需要属地派出

所签字盖章的，请在提交现实表现证明时单独说明，并注明师生

准备去派出所的时间，政保科根据时间提前联系协调派出所民警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所在单位在出具的现实表现证明（附件 2）上须加盖二

级单位党组织公章（党章），无党章的部门可以用行政印章代替。

（二）制式政审材料需要学校或属地派出所盖章的，无论其上

是否已经加盖本部门或本单位的印章，凡需要保卫部或属地派出

所盖章的，均须先通过 OA 办公平台向政保科提交现实表现证明。

（三）各部门、单位二级党组织对此项工作负主责，请认真做

好师生的现实表现考察并实事求是填写。

附件：1.流程图

2.现实表现证明

保卫处

2023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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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流 程 图

师生 向本单位提出申请

所在单位 考察现实表现

所在单位 如实填报现实表现证明（附件 2），填

写好加盖本单位印章后拍照；也可以使用 WORD 电子文档填写并加盖本

单位电子印章（须党章），生成 PDF 格式文档，两种方式生成的电子文

档择其一提交。

须通过 OA 办公平台提交

保卫部政保科 接收数据制作无犯罪证明

保卫部政保科 通知师生根据自己时间取回证明。

师生 拿到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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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现实表现证明

（学生用）

姓名 ，性别 ，民族 ，身份证号（或

护照号）： ，政治面貌 ，

联系电话： ，该生系我单位 *

专业专科生/本科生/硕士/博士/博士后，于 * 年

月至 年 月在我校就读。该生在校期间现实表现良好，未

受过行政处分，无违法犯罪记录，未发现练习法轮功。

证明用途：

本单位承办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单位签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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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教工用）

姓名 ，性别 ，民族 ，身份证号

码 ，政治面貌 ，联系电

话 ，该同志系我单位教工，现实表现良好，未受过

党纪、行政处分，无违法犯罪记录，未发现练习法轮功，特此证

明。

用途：

本单位承办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单位签章

年 月 日


